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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力化工”）成立于2011

年1月，位于大丰港石化新材料产业园，是由山东博汇集团设立

的一家集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化工企业。2019年12月

30日，金光纸业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山东博汇集团100%股

权；2020年7月14日金光纸业（中国）开始全面管理山东博汇集

团。山东博汇集团在江苏的子公司有：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、

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、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、江苏博汇纸业

有限公司、江苏海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、盐城博华环保水务有限

公司。 

海力化工现已投资建设了30万吨/年己二酸、20万吨/年己内

酰胺、10万吨/年精醇酮项目，并配套建设了回转窑煅烧装置（废

氧化铝综合利用）和废气废液焚烧炉装置（处理己内酰胺和精醇

酮项目产生的废气和废液）。其中，生产装置中的20万吨/年己内

酰胺联合装置中环己酮装置目前正常运行，其余装置均处于停机

状态；配套装置中回转窑煅烧装置处于停机状态；配套废气废液

焚烧炉装置正处于烟气脱硫脱硝改造中，亦处于停机状态。 

为减少区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，降低区域能源消耗总量，海

力化工拟利用盐城博华环保水务有限公司（与海力化工同属山东

博汇集团）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替代部分现有废气废液焚烧炉

助燃天然气，以实现区域资源的综合利用。为此，海力化工拟投

资245万元建设废气废液焚烧炉用沼气补替天然气项目（备案证

号：大行审技改备〔2023〕154号）。本项目通过对盐城博华环保

水务有限公司沼气的回收利用，可减少海力化工天然气的使用，

从而可有效减少区域污染物及二氧化碳的排放，符合当下绿色低

碳发展方向，对区域的减污降碳协同发展具有正向意义。 

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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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和交流，使公众比较全面地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，

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，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，把公众对建设项

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，使项目规划设计

更加完善和合理，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。 

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、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

义务，对形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

有着保证作用。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，环保部门及行

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，并及时反馈

给建设单位，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可使

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的公众参与

工作。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：网络公示、张贴公告及报纸

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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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首次环境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江

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~2023 年 10 月 9 日在

海力化工官方网站（www.hailichemical.com）实施了首次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公开。本次公开主要内容包括：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、

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环境影响报告

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等。 

2.2 公示方式 

2.2.1 网络 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，通

过海力化工官方网站（www.hailichemical.com）实施了本次公示，

公示截图见图 2.1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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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-1  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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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其他 

无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无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依据《办法》第十条，在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

见稿形成后（主要内容已基本完成），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实

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限 2023 年 11 月 21 日~2023 年 12

月 4 日。公示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

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依据《办法》第十一条，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公开、报纸公开

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。 

3.2.1 网络 

网络平台公开具体实施见表 3.2-1，公示截图见图 3.2-1。网

络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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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2-1  网络平台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展 

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

1 
海力化工官方网站

（www.hailichemical.com） 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
~2023 年 12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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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 第二次网站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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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2023 年 11 月 20 日和 2023 年 11 月 21 日，建设单位在《环

球时报》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。报纸公开见图 2.2-2，报

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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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

 

图 3.2-2 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

3.2.3 张贴 

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，因此未进行现场公告

张贴。 

3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（包括电话、传

真、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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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 

在进行网络公示及报纸公开期间，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

（包括电话、传真、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 

6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废气

废液焚烧炉用沼气补替天然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

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

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

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废气废液

焚烧炉用沼气补替天然气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

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

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

由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江苏海力化工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2024 年 9 月 19 日 


